無線電叫人業務服務契約

一、合理審閱期間
用戶同意，本契約於簽訂前，業經用戶攜回審閱三日以上。
二、服務範圍 

本公司提供之無線電叫人業務（以下稱本業務），通信服務範圍以主管機關核准，並為本公司無線電叫人系統基地臺發射電波所能涵蓋之區域為限。目前本公司經交通部核定之服務區域為全區，包括臺灣全島（含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如用戶選用漫遊服務時，亦得在與本公司簽訂國際漫遊協定之國家地區使用。 

三、服務項目
本公司提供下列服務：
數字型無線電叫人服務。
文字型無線電叫人服務
線上通話
語音信箱
資訊廣播
漫遊服務
本公司為改進業務需要，在法令許可範圍內，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經營前項以外之服務項目。
四、申請租用手續 

(一)申請租用手續：
用戶辦理申請租用時，應由申請人將用戶名稱及其代表人之姓名據實填寫全名於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金融傳呼服務申請書，並簽名或加蓋與用戶名稱文字相同之印章。除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外，另應檢附下列證件： 

1. 自然人：身份證明文件： 

2.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商號：
（1）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執照與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2）代表人之身份證明文件。 

(二)未成年人之申請租用手續：
未滿二十歲之人辦理申請租用時，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出具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及檢附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
(三) 委託代理
用戶委託代理人辦理申請租用時，該代理人應出示身分證正本及已得合法授權之資料或文件供本公司核對。代理人代辦之行為，其效力及於用戶本人，由用戶負履行契約責任。
五、契約期間
1. 本契約自用戶/受委託人於申請書上簽章後生效，非經任一方終止前繼續有效。 

2. 本公司如發現用戶申請書記載不全、簽章不明或所附資料不符，致日後有不能寄送帳單之虞者或無法確認用戶姓名、身分證件字號及使用之門號者，本公司得暫不提供服務。 

3. 用戶欲終止租用本業務時，應向本公司辦理退租手續。用戶得以電話、傳真、書面或親至本公司及門市辦理等方式辦理退租手續，用戶應繳之費用計算至本公司收到用戶退租通知之日止，用戶如有積欠本公司費用者，仍應繳納；如有溢繳之費用，本公司將於費用結算後十日內無息返還。 

4. 本公司將於收到用戶退租通知後十五日內寄發證明予用戶。 

六、異動申請
1. 用戶依本契約享有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法律關係，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轉讓於第三人，非經本公司同意之轉讓，對本公司不生效力。 

2. 用戶辦理一退一租時，原用戶視為契約終止；新用戶則視為新申請租用。原用戶如有積欠本公司費用者，仍應繳納。 

3. 以電話辦理異動時，用戶同意授權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指定人於電話中查核確認用戶本人身分後，即可直接辦理。惟辦理一退一租手續時，用戶仍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公司辦理。 

七、收費標準
1. 用戶租用本公司無線電叫人服務，不足一個月之部分，依實際租用日數計算應繳之月租費，每日租費以月租費除以當月日數計算；但如該項業務有特別規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定者，依其規定。 

2. 促銷方案定有最短使用期限者，用戶如於最短使用期限前退租時，用戶不得要求退還繳交之費用。 

3. 本公司各項服務費用皆以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計收。經核定之詳細收費標準資料，另以媒體公告或書面通知客戶，並視為契約之一部分。本公司得因經營成本及其他相關因素之變動，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調整之，並應於調整生效日一個月前以媒體公告或書面通知用戶，並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八、費用預繳
1. 如用戶選擇預繳月租費時，可享本公司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扣優待，惟用戶於期間未滿前即終止租用時，本公司不退還預繳費用。 

2. 如特定之促銷專案對預繳月租費有特別之約定時，則依該促銷專案內容辦理。 

九、繳費
1. 用戶繳交之各項服務費用，均由本公司製發憑證交用戶收執，除用戶能提供證明外，有無繳費以本公司之記錄為憑。如有遺失繳費憑證，客戶得出具切結書申請補發繳費證明書。 

2. 用戶繳交之各項服務費用，需於本公司實收到該款項始生效。 

3. 所有以本公司名義寄發之通知或收據，皆須蓋有本公司之印章始生效力。 

4. 用戶未按時繳納應付費用者，本公司得通知限期繳納。經再次催繳，或逾原帳單所定期限二個月仍未繳清者，視同雙方終止本服務契約，本公司立即終止服務，用戶於本服務契約終止日前所積欠之所有費用，仍應繳納。 

十、用戶權益保護
1. 若本公司因法定事由為主管機關撤銷營運特許時，本契約自動終止。本公司將於被撤銷日起七日內刊登新聞紙公告，並請用戶於一個月內辦理無息退還溢繳費用退費手續。關於用戶之其他損害，本公司將視實際損害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妥善處理。 

2. 若本公司終止提供特定地區之漫遊服務時，將於三個月前通知選用該漫遊服務之用戶，並請用戶辦理無息退還溢繳費用之手續。 

3. 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原因致本公司無線電叫人服務完全阻斷不通時，得按下表減收當月月租費；惟除減收當月月租費外，本公司不另做任何其他補償，阻斷起算之時間以本公司察覺或接到用戶通知時為準。通信連續阻斷時間 減收金額 

２４～４８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２０% 

４８～７２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５０% 

７２小時以上 當月月租費全免 

4. 用戶換號後，本公司得依用戶要求提供免費截答服務30日。 

5. 本公司如因技術上之需要或營業區域重行劃定或增設時，得將用戶所使用之門號予以更換，但須於三十天前通知 

6. 用戶對本公司服務之任何申訴，除可撥本公司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948-66外，亦可至本公司客戶服務中心辦理，本公司將視實際情形依相關法令儘速妥善處理。 

十一、用戶個人資料保護
1. 個人／金融傳呼服務申請書填寫人應就其於申請書中所填之資料、檢附或出示之文件、資料證明等之真實及正確性負法律責任。 

2. 本公司因業務上所掌握之客戶基本資料均屬機密。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料或有下列情形並以正式公文查詢外，本公司不對第三人揭露。
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者。但緊急狀況，得先為查詢，再以正式公文後補之。
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或經行政院或交通部以正式公文核准查詢者。
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構為緊急救助所為之查詢。 

3. 本公司將妥善依相關法令執行用戶各項資料的保密工作。凡因本公司洩漏用戶資料而造成用戶損失時，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十二、其他事項
1. 用戶在租用本業務，其傳遞內容不得洩漏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妨礙社會治安、公眾秩序或為其他非法使用，如經查覺有違者，本公司得視情節輕重，暫停其使用或終止其租用，並由用戶負一切法律責任。前項情形於用戶將本業務終端設備交由他人使用者亦適用之。 

2. 一方未遵守本契約之條款而他方不主張其權利者，不得解釋為放棄該條款；本契約之條款有一部分無效者，該條款視為未記載於本契約，不影響本契約其他條款之效力及執行。 

3. 本契約為雙方完整合議，雙方在訂約前所有口頭或書面承諾皆不得做為契約之內容。本契約條款如有任何更改，必須經由本公司以書面確認方有效。 

十三、實施暨修改
本契約經報請電信總局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並另以媒體公告或書面通知用戶。

